
 

防災具體措施  

1.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，應先

確認該局限空間內有無可能引起勞工缺

氧、中毒、感電、塌陷、被夾、被捲及火

災、爆炸等危害，有危害之虞者，應訂定

危害防止計畫。 

2.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，有危害

勞工之虞時，應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

處所公告相關注意事項。 

3.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，有缺氧空

氣、危害物質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置備

測定儀器；於作業前確認氧氣及危害物質

濃度，並於作業期間採取連續確認之措

施。 

4.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

從事作業時，應設置適當通風換氣設備，

並確認維持連續有效運轉，與該作業場所

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。 

5.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，有致其缺

氧或中毒之虞者，如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

員目視範圍，應使勞工佩戴符合國家標準 

CNS14253-1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

安全帶及可偵測人員活動情形之裝置，並

置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

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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